
公研釋０九九號陸軍後勤司令部保修署以「內購、整車採購」等方式採購大客車，是否違反

公平交易法之疑義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4.09.13. 公研釋字第099號

發文日期：民國84年9月13日

受文者：陸軍後勤司令部保修署

主旨：關於　貴署請釋以「內購、整車採購」、「底盤須為國內產製」方式辦理大客車採購

　　　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復　貴署八十四年六月六日（84）證展字第０九四一六號函。

　二、本案經提本會八十四年八月三十日第二０三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如次：貴署本案採購之

　　　大客車係供陸軍後勤支援行政用車，且未向使用者收取對價情事，爰　貴署於辦理是

　　　項採購，依本會現行解釋非公平交易法第二條所稱之事業，尚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；

　　　惟是項採購涉有獨家指定底盤品牌情事，建請參酌相關審計法令辦理。

　　　主任委員　王志剛


